
荣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荣成市企业一体化服务平台管理办法的通知

经济开发区、石岛管理区、好运角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市政府有关部门、单位：

《荣成市企业一体化服务平台管理办法》已经第20次市政府常务（扩大）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荣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9月29日

（此件公开发布）
荣成市企业一体化服务平台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优化营商环境，贯彻落实市委系统集成改革工作总体思路，规范企业一体化服务平台建设和管理，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集成式服务，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企业一体化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平台）由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工信局、商务局等部门共同规划建设和管理（以下简称平台管理机构），通过统筹、整合、协调全市涉企服务资源要素，为企业提供审批事项办理、政策推送、诉求协调解决、项目申报、帮办代办、信息共享等多功能一体化服务。

第三条  平台以专业化、标准化、网络化、智能化为建设起点，打通各系统链接端口，统一网络入口，广泛集聚和共享服务资源，提高服务能力，对接服务需求，为企业提供“全链条、全天候、全过程、全生命周期”的一站式全方位服务。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四条 坚持“集中运行、共同管理、开放兼容”的原则，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工信局、商务局等部门分别负责相应版块管理维护，切实做到平台管理职责明确、建设科学合理、内容保障有力、信息发布规范。今后有关部门开发建设的涉企服务系统均要纳入平台集中运行。
第五条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平台统一网络入口的管理维护，统筹平台整体运行，调度相关功能版块协调运转，具体负责“办事服务”版块的运行维护；市工信局主要负责“政策诉求”版块的运营和维护，做好政策推送、企业诉求、融资服务、服务超市、校企共建等内容维护使用；市商务局主要负责平台中“智慧招商”版块的运营和维护，做好对外招商、重点产业、重点园区等内容的维护使用；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平台有关政策、信息的更新维护。

第三章 主要功能
第六条  平台主要内容包含办事服务、政策诉求、智慧招商、专属空间四个版块。

第七条 办事服务版块主要包括我要办事、我要咨询、我要留言、我的政策、信息发布、工作动态等内容。〔我要办事〕打通威海市政务云、威海市工程建设、省企业开办“一窗通”等平台网络壁垒，实现企业线上办事“一网通办”。〔我要咨询〕运用“7×24智能+人工”手段，为企业快速提供政策、流程、咨询等服务。常识性问题通过系统建模入库，由智能机器人自动答复；疑难问题，转入人工服务模式，为企业提供“一对一”线上咨询服务。〔我要留言〕对于专业性强的问题和疑难办件，可以生成办件表单，由平台派发至相应部门限期处理。〔我的政策〕可以查阅搜索所有涉企服务政策信息。〔信息发布〕为满足企业对用工、用资需求，为企业对外发布招工信息和融资需求提供网络平台。〔工作动态〕发布涉企公告、服务措施、助企优秀案例等，进行回复率数据监测。

第八条 专属空间版块为每个企业配置专属办事空间，配备服务专员和项目管家。企业可以查看办理过的电子证照信息、事项办理信息、项目进展信息、服务专员信息、项目管家信息、精准获取本企业相关的政策等。服务专员为企业提供证照换发、年报提醒、档案查询、注销变更等服务。项目管家为企业办理项目建设立项、用地、规划、施工等全链条事项。
第九条 政策诉求版块主要包括企业诉求、政策服务、融资服务、服务超市、校企共建、项目申报等内容。其中〔企业诉求〕畅通企业日常生产经营中的问题诉求渠道，在线申报、处理节点全程可见、处理结果在线评价、保障企业诉求“一键处理”。〔政策服务〕包括涉企政策库、新政通知、政策解读、政策专题、精准推送、政策订阅、政策在线讲堂等功能模块，使企业准确领会政策内容，助力企业发展。〔项目申报〕包括项目申报信息的精准推送和项目申报线上办理。破除企业项目申报信息获取壁垒，方便企业及时准确的获取项目申报信息。〔融资服务〕包括融资动态、融资担保机构、合同贷、金融基金、企业需求、常见问题、金融订阅等功能模块，架设企业与融资担保机构线上沟通交流渠道。〔服务超市〕包括找场地、找产品、找成果、法律服务、财务服务、项目合作、其他服务等功能模块，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全流程的服务“超市”。〔校企共建〕包括高校资源和企业需求等功能模块，构建“产、学、研、创”线上联盟，实现全方位、高层次、网络化的产学研创合作创新服务体系。

第十条 智慧招商版块主要包括招商资料库管理、招商推介、招商项目管理、招商大数据分析、招商决策支持、招商服务六大应用版块。〔招商资料库管理〕广泛搜集招商引资信息，包括行业信息、专业园区、企业信息、企业需求、闲置资产、投资成本、招商政策、对外合作项目以及各类展示荣成市投资环境的图片和视频等在线资料。〔招商推介〕外地客商通过该版块能全面了解荣成市的投资环境和招商需求，同时还可以在线登记投资意向、咨询投资问题。〔招商大数据分析〕实现信息共享并提供决策支持，建设外地重点企业数据库。〔招商决策支持〕提供各类企业分布地图和统计图表，为招商决策提供最直观的数据参考，包括荣成投资地图、全国招商地图、闲置资产统计、招商项目统计、外资统计、来出访统计等。〔招商服务版块〕对招商项目进行节点化管理并提供流程提醒服务，共享行业政策、商务知识等学习资料。

第四章  日常维护

第十一条 各平台管理机构要明确1名联络员，负责平台整体运行和协调对接工作；各区镇街、部门要确定1名管理员，具体负责本部门平台信息发布、派单的处置、应答回复等工作。

第十二条 平台信息需定期进行更新维护。平台信息发布按照“先审核、后发布，谁提供、谁负责”的原则进行运行管理。

第十三条 建立平台信息发布工作考核、责任追究和通报制度，定期对各部门有关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考核评议和公开通报。

第十四条 平台运行管理机构要配置和更新保障网络安全等相应软件，防范对平台攻击、干扰、破坏和非法使用及意外事故发生，定期开展安全情况检测和舆情监测，及时处置系统漏洞、计算机病毒、网络攻击、网络侵入等安全风险。

第五章 工作机制

第十五条 平台处置企业诉求分为录入、研判、派发、诉求应答、电话回访、办结共6个环节。

第十六条 平台接到企业办事诉求后，根据部门职能进行分析研判，于当日17时前派发到相关部门（单位）。相关部门（单位）接到派单后须及时与诉求企业取得联系，详细了解企业诉求情况，在3个工作日内处置完成并将办理结果反馈至平台，平台工作人员在相关部门（单位）处置企业办事诉求完成后2个工作日内进行电话回访和满意度调查。
第十七条 工作人员对诉求企业不满意的诉求件进行重新派件，对于同一诉求重派同一部门（单位）并且企业对诉求答复不满意达到2次（不含）以上的，该诉求件将列入督办件。平台管理机构将督促办理直至企业满意。

第六章 监督考核

第十八条 根据平台运行过程中各部门服务企业情况，定期进行通报。对于未按要求及时更新的政策、信息，有关平台管理机构要进行定期清理。

第十九条 对于不按时答复企业诉求、未完成企业申请事项办理，互相推诿、处理问题简单、诉求企业不满意、督办件落实不及时等情况纳入考核。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平台管理机构负责解释。


